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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的公告 

 

 

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九江市鹤问湖环保有限公司； 

 本次担保数量以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：本次担保数量为 7235

万元；累计担保数量 7235 万元； 

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公司另一方股东江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35%股权质押给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

司，双方签订《质押合同》，记载于股东名册，并向工商部门

登记备案； 

 对外累积担保数量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

1,669,350,000.00 元；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九江市鹤问湖环保有限公司拟向浦发银行江西分行申请 7,235

万元的贷款用于鹤问湖污水厂建设，本次贷款期限为 10 年； 贷款利

率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；还款方式为等额本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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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

九江市鹤问湖环保有限公司是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环

保股份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水务公司，以 BOT 方式建设、运营、维

护九江市鹤问湖污水处理厂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3400 万元，正在办

理增资，增资后达到4800万元，其中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120

万元，占 65%股权；江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680 万元，占 35%

股权。项目公司注册地址：九江市庾亮南路 49 号北三楼，法定代表

人：王鸿才。截至到 2008 年 5 月，项目公司资产总额 3408.9 万元，

负债总额 8.9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0.26%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担保类型：连带责任保证； 

主要权利义务： 

3.1、保证范围：除主债权外，还包含产生的利息、违约金、赔

偿金、手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； 

3.2、保证期间：债务履行期届满后 2 年； 

3.3、违约处罚：债权人有权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，要求保证人

承担保证责任，并要求保证人支付违约金； 

3.4、争议解决：友好协商解决； 协商不成，债权人住所地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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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享有非排他性的司法管辖权。 

3.5、反担保：由项目公司另一方股东江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将

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35%股权质押给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，双方签订

《质押合同》，记载于股东名册，并向工商部门登记备案。 

四、董事会的意见 

董事会认为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，能控制风险，同意为九江市鹤

问湖环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。项目公司另一方股东江西环保股份有限

公司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 35%股权质押给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，双

方签订《质押合同》，记载于股东名册，并向工商部门登记备案 

五、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

1,669,350,000.00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

34.51%；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607,350,000.00 元，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12.98%。 

六、附件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8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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